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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同意書
茲同意本人子弟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參加由國立屏東大學理學院主辦之「高中生動手做科學體驗營」活動，活動時間為民國104年8月15日至8月16日，本人子弟一定會確實遵守相關規定及團隊規範，注意自身安全，確保活動行程順利進行。
此致
國立屏東大學理學院
家長(或監護人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緊急聯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
聯 絡 地 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
※本資料若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。
※請加蓋監護人私章。
※學員若有先天疾病者請自行提供公立醫院診斷證明，以便主辦單位於活動期間進行相關照護工作，若未提供，相關責任由學員自行負擔。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學生意外事故緊急處理委託書
貴家長（眷屬）大鑑：
貴子弟於本校活動期間(2015年8月15日至8月16日)，如因病情需要或發生意外事故需轉診或手術治療時，若因電話聯繫不到貴家長（眷屬），或路途遙遠無法及時趕到處理時，是否委託本校代為處理送往當地區域、地區醫院、本校特約醫院或領有執照合格醫療診所診治，敬請貴家長（眷屬）表示委託意願暨事項，以作為本校處理方式之依據。請將甲、乙兩種處理方式擇一填妥後於報到時繳交予本校主辦單位。謝謝您的合作！(本委託書疑問之查詢電話08-7663800轉12307、12308)

國立屏東大學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 敬啟
□甲、不同意委託(請寫明希望本校如何配合處理，如配合有困難本校將再與貴家長（眷屬）聯繫)

請說明： 
學生姓名：
就讀學校：
年    級：
學生家長（眷屬）：             簽章
中華民國年月日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□乙、同意委託
委  託  書
本人子弟（眷屬）            於貴校活動期間(2015年8月15日至8月16日)，若因病或發生意外事故，必須轉診或手術治療時，因電話聯繫不到本人，或路途遙遠本人無法及時趕至處理，願委請貴校全權處理送往當地區域、地區醫院、本校特約醫院或領有執照合格醫療院所診治，特此委託。
此致
國立屏東大學 
學生姓名：
就讀學校：
年    級： 
學生家長（眷屬）：             簽章
中華民國年月日
